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

住戶活動社團登記辦法

中華民國100年4月30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28次會議決議通過100年5月7日公布實施

中華民國100年9月18日第一屆管理委員會第37次會議修頒
第一條  目的：

為建立優良社區文化、社區和樂及敦親睦鄰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組織：

一、社員以本社區住戶為限，社員至少5戶5人，各項社團置社長1人，綜理社務，由社員互選之。並得依需要置幹事若干人推展社務，由社長就社員中遴聘或社員互選，均為無給職。
二、社員大會：由全體社員組成，社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乙次並由社長召集。

三、申請成立社團應訂定章程，內容包括成立宗旨、社團組織及職掌、活動經費及實施計畫暨管理規定。並檢附社員與幹部名冊向管理委員會申請，管理委員會應於收受申請後，於最近一次委員會會議時審查並決議。
第三條  社團辦理活動應於2星期前，向管理委員會提出活動申請，列明活動主旨、活動方式，並得在不違反社區住戶規約、管理辦法及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進行。

第四條  社團辦理活動需使用社區各項設施（設備）時，應於提出活動申請時向社區管理中心辦理預約登記，依規定繳付使用費用或申請免費使用，並不得佔用社區住戶特定使用時間。
第五條  社團辦理活動需使用社區各項設施（設備）時，應愛惜使用公物，若有損壞之情事，該社團應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。

第六條  社團辦理活動需揭示公告時，應由該社團向管理中心提出活動申請，經權責委員核准後公告。
第七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社區相關管理辦法辦理。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管委會決議通過後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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